
黄山市徽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
全区行政规范性文件全面清理工作方案的通知

徽政办秘〔2024〕7 号

各乡、镇人民政府，徽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区政府各部门、各

直属机构：

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将《全区行政规范性文件全面清理工作方

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黄山市徽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4 年 8 月 13 日



全区行政规范性文件全面清理工作方案

为维护国家法治统一，推进法治政府建设，加强行政规

范性文件管理，根据《全市行政规范性文件全面清理工作方

案》（黄政办秘〔2024〕30 号）部署要求，决定对全区行政

规范性文件进行全面清理，特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清理范围

本次清理包括截至 2023 年底前现行有效的区人民政府

及其部门，以及乡镇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。

二、清理主体

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由起草部门按照法定程序进行清

理，两个以上部门起草的，由起草部门共同进行清理；起草

部门和实施部门不一致的，由现履行该职能的实施部门进行

清理；两个或者两个以上部门共同实施的，由主要实施部门

联合其他部门进行清理。部门行政规范性文件由制定部门负

责清理，制定部门被撤销或职权已调整的，由继续行使其职

权的部门负责清理；部门联合制定的由牵头部门负责组织清

理。乡镇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由乡镇人民政府组织清理。

三、清理重点

重点清理与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不一致，

与现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不一致，与省委、省政府和市

委、市政府及区委、区政府工作部署不一致的规定和内容。

1.违背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;



2.违反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;

3.违反国家重大改革方向和省委、省政府，市委、市政

府及区委区政府的相关工作安排;

4.未与国务院取消和下放行政许可事项、取消职业资格

许可和认定事项的相关决定相衔接;

5.违反营造市场化、法治化、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规

定和精神;

6.不平等对待民营企业发展;

7.超越法定权限范围:

8.违法设定行政处罚、行政许可、行政强制等措施;

9.违法设定减损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、增加

其义务事项，如要求出具循环证明、重复证明、无谓证明等，

或者超越职权规定应当由市场调节、企业和社会自律、公民

自我管理的事项;

10.违法制定含有排除或者限制公平竞争内容的措施，违

法干预或者影响市场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，违法设置市场

准入和退出条件的事项;

11.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;

12.不符合本市、区经济社会发展和行政管理工作实际;

13.调整对象发生变化或已被新制定的法规、规章、行政

规范性文件所代替。

四、清理步骤

清理工作从 2024 年 8 月开始至 11 月中旬前基本完成，

区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步骤如下:



（一）提出清理建议（2024 年 8 月 16 日前）。各部门对

本部门起草或者主要实施的区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梳

理，严格按照清理重点，逐件进行审核，提出修改、废止、

宣布失效或继续有效的意见，并填写区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

清理建议汇总表于 8 月 16 日前报送至区司法局。

（二）开展评估认定（2024 年 9 月 30 日前）。区司法局

对各部门报送的区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建议进行评估

研究，提出审核意见，并形成清理结果建议。

（三）审议上报阶段（2024 年 10 月 30 日前）。区司法

局按法定程序向区政府提请审议清理结果建议，经区政府审

议后予以修改、废止或宣布失效，按要求及时上报清理结果。

各乡镇、各区直部门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，

可参照区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步骤执行，并于 2024 年

10 月 20 日前形成清理工作总结报告、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

情况总台账和清理后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清单一并报送

区司法局。

五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

深刻领会开展全面清理工作的重要意义，将全面清理工作列

入重要议事日程，加强统筹协调，明确责任单位，倒排时间

节点，组织专门力量，精心组织实施。

（二）全面压实责任。清理工作实行分级分类归口负责，

责任单位严格按照清理范围、清理重点，对本地本部门相关

文件进行清理，逐件建立工作台账，列明发文字号、公布日



期、施行日期、失效日期等要素，全面摸清底数，应清尽清，

不留死角。起草部门和实施部门要主动加强协作配合，结合

各自职责，严格对照清理标准，科学、准确提出清理建议。

（三）强化统筹衔接。各地各部门应当将本次行政规范

性文件全面清理与涉及不平等对待企业的法规规章政策清

理工作有效衔接，统筹推进，避免多头清理、重复清理。要

充分运用以往清理工作成果，对上次清理保留的行政规范性

文件进行全面梳理，对应当修改、废止的抓紧修改、废止。

（四）健全长效机制。建立行政规范性文件统一登记、

统一编号、统一印发制度，严禁越权发文，严控发文数量。

健全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监督制度，做到有件必备、有备必

审、有错必纠。落实行政规范性文件定期清理制度，根据实

际情况及时作出修改、废止或者宣布失效的决定。


